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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藝起來尋美」 

-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辦理美感體驗教育計畫 

壹、依據 

一、本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108-112年）」，行

動方案「3-5結合民間與跨部會資源協力推動美感教育計畫」。 

二、本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三、本部與文化部成立「文化體驗教育計畫跨部會工作小組」，共同

推動文化體驗教育計畫。 

貳、目的 

一、結合藝文場館及生活場域資源，發展文化美感體驗課程，實施有

效美感教學，涵養學生美感經驗。 

二、鼓勵學生至藝文場館參觀，培養接觸美感場域之習慣，增進生活

美感經驗。 

參、執行重點 

一、課程發展階段(108年 5月 1日~109年 7 月 31日) 

(一)種子學校與藝文場館（含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合作，共同發

展體驗課程。 

(二)委由師資培育之大學擔任輔導角色，提供專業諮詢建議，課程經

實施及修正後，上傳至藝拍即合網站媒合系統。  

(三)補助藝文場館辦理教師增能研習或工作坊等教育推廣活動，提升

教師運用場館資源及發展美感體驗課程之能力。 

(四)鼓勵前期 17 所種子學校持續精進修整體驗課程，或發展不同學

習階段之體驗課程。 

二、課程實踐與場館體驗階段 (108年 8月 1日~109年 7月 31日) 

(一)鼓勵學校申請運用發展階段之體驗課程，或轉化為適合學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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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經驗之課程，並帶領學生至藝文場館參觀。 

(二)本階段併入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藝術與美感深耕教育計畫辦

理。 

肆、任務分工 

(一)本部 

1.課程發展階段： 

(1)負責規劃、推動、補助及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及藝文場館

辦理本計畫。 

(2)邀請藝文場館提出美感體驗課程合作計畫，另結合文化部所屬場

館（含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之文化體驗內容，請各縣市政府

協助推薦種子學校參與。 

(3)委請師資培育之大學擔任輔導角色，協助種子學校與藝文場館發

展美感體驗課程。 

(4)補助藝文場館辦理教師增能研習等教育推廣活動，提升教師運用

場館資源能力。 

(5)鼓勵前期種子學校持續精進修整體驗課程，或發展不同學習階段

之體驗課程。 

2.課程實踐與場館體驗階段： 

(1)督導各縣市政府辦理藝術與美感深耕教育計畫。 

(二)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1.課程發展階段: 

(1)受理並推薦學校申請本計畫。針對尚待媒合之藝文場館（含藝術

家或專業藝文團體）合作案，協助推薦種子學校參與計畫，每案

以 1所種子學校為原則。 

(2)種子學校推薦參考原則：鄰近藝文場館，或具有課程發展相關經

驗並有優良成果之典範學校。 

(3)鼓勵輔導團協助提供諮詢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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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彙整所轄學校之計畫書，併同申請表件及經費申請表報本部審查。 

 

2.課程實踐與場館體驗階段: 

(1)課程實踐： 

A. 視學校申請情況進行排序，每 1 案體驗課程以 1 所學校為原則；

除離島及花東地區外，每次申請作業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 6

校參與為原則。 

B. 排序參考原則：曾擔任 107年度課程發展階段之種子學校、鄰近

藝文場館，或具有課程發展相關經驗並有優良成果之典範學校。 

C. 經媒合結果確認後，彙整轄屬學校相關表件，予以補助。 

(2)場館體驗：規劃轄屬學校學生參訪藝文館所計畫，並依照偏遠地

區學校經費比例進行補助。 

(三)學校(含種子學校與推廣學校) 

1.課程發展階段（種子學校）： 

(1)依藝文場館所提課程摘要，且與場館初步討論後，連結合適學習

領域發展體驗課程，並提報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至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2)學校應依所提之計畫書確實執行，至藝文場館進行踏查，並邀請

國教輔導團或專家學者提供課程規劃建議。 

(3)學校需配合本部委請師資培育之大學所規劃之「體驗課程諮詢與

輔導專家學者」體驗課程修整程序，進行課程修整。 

(4)體驗課程經實施及修正後，將課程與成果上傳至藝拍即合網站。 

(5)經推薦參與文化部「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所提合作案之種子

學校，無需提報計畫書與經費申請表，相關經費由文化部補助。 

(6)前期 17所種子學校得提報修整體驗課程計畫。 

 

2.課程實踐與場館體驗階段(推廣學校) 

(1)課程實踐：申請運用課程發展階段之美感體驗課程，並至藝拍即

合網站完成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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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場館體驗：帶領學生參訪藝文場館。 

(四)藝文場館 

1.課程發展階段： 

(1)依場館特性與資源、學生學習階段，提出體驗課程計畫。場館得

事先徵詢學校參與計畫，並提供相關協助。(註：體驗課程合作發

展經費由種子學校編列) 

(2)辦理教師增能研習、工作坊、研發場館戶外教學體驗課程模組等

教育推廣活動。 

(3)合作任務 

A.與種子學校合作發展美感體驗課程(必辦) 。 

B.辦理教師增能研習(尤對場館與常設展資源介紹) (必辦) 。 

C.研發場館(域)半日/一日戶外教育體驗課程模組(必辦)。 

D.結合場館空間資源，於場館以專區呈現合作成果。 

E.與偏鄉學校合作，將場館資源帶進教室。 

F.其他結合相關教育推廣計畫之延伸，如連結地方政府或在地館所

資源共同推廣。 

2.課程實踐與場館體驗階段：依學校實踐美感教育課程或進行場館

體驗所需，提供相關協助。 

(五)師資培育之大學 

   於課程發展階段擔任輔導與諮詢角色，建置「體驗課程諮詢與輔

導專家學者名冊」，協助種子學校與藝文場館發展美感體驗課程，提

供專業諮詢建議，建立系統化體驗課程學習地圖，辦理相關推廣交

流活動。 

伍、補助對象 

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二、與本部合作之藝文場館。 

三、本部主管之國民中小學校。 

四、與本部合作之師資培育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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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課程發展階段辦理程序(得依實際執行所需，調整各階段期程) 

一、公告階段： 

(一)本部於 108 年 4 月函頒本計畫，預計徵選 25 間藝文場館與學校

共同合作發展體驗課程。 

(二)本部預定於 108年 5月公布藝文場館(含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

體驗課程合作摘要： 

1.藝文場館得事先徵詢種子學校參與計畫，於 108 年 4 月 30 日前

將體驗課程摘要提報本部，經審查通過後，由本部將體驗課程摘

要公告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2.1間藝文場館提 1案合作摘要，每案以 1所種子學校為原則。 

(三)本部訂於 108 年 6 月 4 日辦理計畫說明會（開會通知另函），邀

集藝文場館、種子學校與地方政府教育局(處)代表參與。 

二、申請階段： 

(一)申請時段：  

1.藝文場館：體驗課程摘要通過審查之藝文場館，於 108年 6月 30

日前將教師增能研習或工作坊計畫書報本部審查。 

2.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1)於 108年 5月 31日前完成種子學校推薦報部作業。 

(2)彙整轄屬國民中小學所提申請計畫書(含館所徵詢及縣市推薦

之種子學校)，併同申請表件及經費申請表於前述日期報本部審

查。 

3.本部主管之國民中小學校，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將計畫書及經

費申請表提報本部審查。 

(三)申請應備資料： 

1.藝文場館： 

(1) 於 108年 4月 30日前提出合作摘要表(如附件 1-1)，電子檔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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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寄承辦人信箱。 

(2) 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提出教師增能研習或工作坊計畫書(如附

件 1-2)及經費申請表(如附件 1-3)。 

2.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1)於 108年 5月 31日前將種子學校推薦表 (如附件 1-4)報部。 

(2)彙整轄屬國民中小學校計畫書(如附件 1-5)及經費申請表(如附

件 1-6)，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提出申請表件(如附件 1-7)、並

彙整縣市經費申請表。 

3.本部主管之國立國民中小學校，請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將計畫

書及經費申請表提報本部審核。 

4.藝文場館所提計畫書、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彙整資料及本部主管

之國民中小學校之計畫書與經費申請表，請依前述期限內，將資

料(紙本 5份、光碟 1份)函送本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055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號)，以郵戳為憑。 

三、審核階段：本部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審查，並公布審核結果及補助

額度。 

四、執行期程：108年 5月 1日至 109年 7月 31日。 

五、成果結報階段：109年 9月 30日前函報經費核結與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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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發展階段辦理程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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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實踐與場館體驗階段辦理程序(得依實際執行所需，調整各

階段期程) 

一、說明： 

本階段併入縣市政府辦理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辦理，說明如

下： 

(一)課程實踐： 

1.配合本部與文化部等單位合作計畫(包含藝文場館、藝術家與專

業藝術團體)，鼓勵學校透過媒合平臺「藝拍即合」申請體驗課

程，並協助排序所屬學校推薦序，讓媒合成功之學校參與課程實

踐。 

2.各縣市轄屬中小學以 6 所學校參與體驗課程推廣與實踐為原則

(花東以及離島除外) 。 

(二)藝文場館體驗： 

 由地方政府規劃學校學生參訪藝文館所計畫；目標以 5年內

補助所屬國中小學學生在求學過程中至少有一次體驗場館之機

會，或 5年內轄屬學校須全數參與。 

二、課程實踐申請方式： 

(二)申請時段：  

1.學校：請於 108年 4月 22日至 4月 30日至「藝拍即合」網站進

行線上申請。 

2.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1)第 1階段排序 

A.時間：請於 108年 5 月 8日前至「藝拍即合」完成第 1階段排序。 

B.說明： 

(a) 體驗課程提供單位分為本部與文化部兩大類，文化部體驗課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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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階段排序後，由生活美學館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排序與

提案單位及學校進行媒合。 

(b) 生活美學館於 108年 5月 20日前透過「藝拍即合」將媒合結果

回傳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2)第 2階段學校名單確認 

A.時間：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生活美學館媒合結果確認最終受補

助學校名單，建議於 108年 5月 28日前至「藝拍即合」完成名單

確認。 

B.說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訂收件日期，彙整所轄學校計畫書

及經費申請表並，並撥付經費予參與學校。 

(二)應備資料： 

1.學校：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訂收件日期，提報計畫書(參考附

件 1-5)及經費申請表(1-6)。 

三、執行期程：108年 8月 1日至 109年 7月 31日(配合 108學年教

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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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推廣階段辦理程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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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補助原則 

一、補助項目： 

(一)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按實際需

求核給。其未規定之項目，得覈實編列申請；惟不補助資本門及

國外旅費。 

(二)學校得依課程規劃編列出席費、兼代課鐘點費(參與課程規劃所

需之研習活動、藝文場館踏查，撰擬教材等任務)、二代健保補

充保費、國內旅費、教學材料費、印刷費、誤餐費、資料蒐集費

及雜支等。 

二、補助基準（如附件 3）： 

(一) 課程發展階段： 

1.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

點規定，本部實際補助金額按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力等級

予以補助： 

(1) 每一課程合作案，每校補助以新臺幣(以下同)5萬元為原則。 

(2) 前期學校辦理課程修整與精進，每校補助以 4萬元為原則。 

2.藝文場館： 

(1)視合作項目，每一場館最高補助以 12萬元為原則。 

(2)依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3)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藝文場館部分，本部實際補助金額

按縣市財力等級予以補助。 

(二) 課程實踐與場館體驗階段： 

1.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每一課程合作案，補助每校以 4萬元為

原則，依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規定，併入縣

市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執行。 

三、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補助比率： 

(一)財力級次為第一級者(臺北市)，本部實際補助金額不超過計畫總

額之百分之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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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力級次為第二級者(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本部實際補助

金額不超過計畫總額之百分之八十。 

(三)財力級次為第三級者(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基隆市、新竹

市、嘉義市、金門縣)，本部實際補助金額不超過計畫總額之百

分之八十五。 

(四)財力級次為第四級(宜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本部實

際補助金額不超過計畫總額之百分之八十八。 

(五)財力級次第五級者(苗栗縣、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

澎湖縣、連江縣)，本部實際補助金額不超過計畫總額之百分之

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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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經費請撥及核銷(課程發展階段) 

一、審查結果經核定後，受補助者應於文到 10 日內，備文檢附領據

函報本部辦理經費請撥事宜，並依核定之計畫案執行。 

二、本計畫應於 109年 7月 31日前完成。 

三、計畫執行結束 2 個月內辦理結報，並檢送成果報告紙本 2 份(含

光碟 1 片)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函報本部核結，原始支出憑證留

校備查。 

四、經費請撥、支用、核結，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 (含教育部補(捐)助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

理。 

玖、預期效益 

一、結合藝文場館資源，促進學校美感體驗課程推廣及轉化運用，增

進教師規劃優質美感體驗課程之能力，實施有效教學。 

二、開拓學生藝術與美感體驗之多元途徑，提升學生至藝文場館之參

與率。 

壹拾、督導、推廣與成效考核 

一、受補助單位應分享計畫推動及提供執行成果，並配合本部後續推

展活動。 

二、本部得視實際需要進行訪視，以瞭解實施成效。 

三、補助經費之運用與補助用途不符，或違反相關規定者，本部得限

期令其改正，或視情節輕重撤銷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撥付

之補助款。  

四、本計畫之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計畫如有變更

之必要或因故無法執行，應事先提報修正計畫函送主管機關報本

部核定。  

五、執行過程遇有經費不足現象，應自行籌措財源，不得要求追加補

助數額。 

壹拾壹、其他注意事項 

一、成果之內容如有參考、引用他人之圖文或照片，涉及他人智慧財

產權者，應註明其來源出處及原著姓名，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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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報告同意無償、非專屬性授權本部運用圖片與說明文字等相

關資料、製作成視聽著作（影片）與數位形式檔案，提供教學、

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及網路線上閱覽。 

三、本部 107 年度課程發展階段之 17 所種子學校與 16 間藝文場館

一覽表如附件 4，文化部體驗課程一覽表(文化體驗內容徵選補助

作業要點獲補助案件 47案，藝文場館 15案)如附件 5，參與本計

畫之藝文場館名冊將納入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戶外教育

實施計畫加強推廣，促進學校結合戶外教育推廣場館體驗。 

四、其他未盡事宜依本部相關函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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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場館辦理「藝起來尋美」-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辦理美感體驗

教育計畫 

【體驗課程摘要】 

場館名稱  

場館所在地 
1.位於○○直轄市/縣市 

2.區域：□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體驗課程內容 
□電影類  □視覺藝術類  □音樂及表演藝術類   

□文學閱讀類  □文化資產類  □工藝設計類 

體驗課程主題  

提供學校發展體驗

課程相關資源簡介 

依場館特性與資源提供簡介 (500字以內) 

適合年級(可複選) □國小低年級  □國小中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   

種子學校 □ 已徵詢○○縣市○○學校共同合作       □ 待媒合 

場館聯絡窗口 

聯絡人 (含職稱) 電話  

email  

備註： 
1.1間藝文場館提 1 案合作摘要，每案以 1 所種子學校為原則。 
2.請於 108年 4 月 30日(星期二)前將合作摘要函報本部，並將電子檔郵寄承辦人信箱。 
3.區域說明： 
(1)北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宜蘭縣 
(2)中區：台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3)南區：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4)東區：花蓮縣、臺東縣 

課程發展附件 1-1(使用單位：藝文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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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背)

 
 
 
 
 
 
 
 
 
 
 
 
 
 
 
 

計
畫
名
稱 

 
 
 
 
 
 
 
 
 
 
 

申
請
單
位 

(

左
側
裝
定)

 

 

(封面) 
 
 

 

108年度「藝起來尋美」-教育部推動國民

中小學辦理美感體驗教育計畫 

 

(藝文場館教育推廣計畫書) 

 

 

 

申請單位： ○○藝文場館 

 

 

計畫執行期程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至 109 年 月 

 

課程發展附件 1-2(使用單位：藝文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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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說明 

二、計畫目的 

三、活動規劃 

四、預期效益（請分項條列簡述） 

五、經費明細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務

費 

出席費(範例) 2,500 人次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

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辦

理，核實支付。 

(請依實際狀況

編列) 
   (請務必填寫說明欄) 

     

     

     

     

小計     

合    計     

 

備註：計畫書總頁數至多 10頁(不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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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民間團體)  □核定表 
                  

    
申請單位：○○藝文場館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

（元） 

補(捐)助金額(元) 

 

業 
務 
費 

外聘講
師鐘點
費費…
等 
 
( 請 自
行 
依計畫 
需求填
列) 

   辦 理 研
習 所 需
外 聘 講
座 鐘 點
費 ， 依
「 講 座
鐘 點 費
支給表」
規 定 辦
理，核實
支付 
(說明欄
位 請 務
必填列) 

  

       

       

       

雜支 
 

      

 
小計 

      

合  計    
   

 
                    

課程發展附件 1-3(使用單位：民間藝文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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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民間團體)  □核定表 
                  

    
申請單位：○○藝文場館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承辦             主(會)計       團體負責人 

單位             單位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一、非屬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之民

間團體適用。 
二、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

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三、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

-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四、非指定項目補(捐)助，新增二級用途別支用項目，得由執行

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五、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

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
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
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六、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
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七、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
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
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
機關（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課程發展附件 1-3(使用單位：民間藝文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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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核定表 
                  

申請單位：XXX 單位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說明 

業務費 

   1. 出席費、稿費、講座鐘點費及
工讀費、_____、______、
______等等訂有固定標準給付
對象之費用。 

2. 依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
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
標準表規定之相關費用 。 

3. 辦理業務所
需    、       、 
       、      、      。 
 

4. 詳細經費規劃請見附件 1-3-1 

合  計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課程發展附件 1-3(使用單位：國公立藝文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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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核定表 
                  

申請單位：XXX 單位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辦理 

彈性經費額度: 

□無彈性經費 

□計畫金額 2%，計     元(上限為 2萬 5,000元)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

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

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

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

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

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條

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

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課程發展附件 1-3(使用單位：國公立藝文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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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務

費 

出席費(範例) 2,500 人次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

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辦

理，核實支付。 

(請依實際狀況

編列) 
   (請務必填寫說明欄) 

     

     

     

     

小計     

合    計     

 

  

課程發展附件 1-3-1(使用單位：藝文場館) 課程發展附件 1-3-1(使用單位：國公立藝文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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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藝起來尋美」-教育部推動
國民中小學辦理美感體驗教育計畫 

種子學校推薦表 

類別 序號 內容 

【藝文場館
合作案】 

1 

體驗課程主題： 

合作藝文場館：○○藝文場館                          

種子學校聯絡資訊：○○國民中小學/聯絡人(含職稱)/電話/email 

推薦理由：以 300字為原則 

2 

體驗課程主題： 

合作藝文場館：○○藝文場館                          

種子學校聯絡資訊：○○國民中小學/聯絡人(含職稱)/電話/email 

推薦理由：以 300字為原則 

【藝術家或
專業藝文團
體合作案】 

1 

體驗課程主題： 

合作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  

種子學校聯絡資訊：○○國民中小學/聯絡人(含職稱)/電話/emai 

推薦理由：以 300字為原則 

2 

體驗課程主題： 

合作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                     

種子學校聯絡資訊：○○國民中小學/聯絡人(含職稱)/電話/emai 

推薦理由：以 300字為原則 

縣市政府聯
絡窗口 

聯絡人 

(含職稱) 
 電話  

email  

課程發展附件 1-4(使用單位：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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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背)

 
 
 
 
 
 
 
 
 
 
 
 
 
 
 
 

計
畫
名
稱 

 
 
 
 
 
 
 
 
 
 
 

申
請
單
位 

(

左
側
裝
定)

 

 

(封面) 
 
 

 

 

108 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藝起來尋美」-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辦

理美感體驗教育計畫 

 

 

 

申請單位： ○○國民中小學 

 

 

 

計畫執行期程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至 109 年 月 

 

課程發展附件 1-5 計畫書(使用單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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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體驗課程概述表 

學校類型 □非偏遠地區  □偏遠地區 

學校聯絡資訊 聯絡人(含職稱)/電話/email         

合作藝文場館  

場館資源摘述 

 

課程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類型 □文化體驗課程 □文化美感體驗課程 

課程內容 
□電影類  □視覺藝術類  □音樂及表演藝術類  □文學閱讀類 

□文化資產類  □工藝設計類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教學節數         節 

連結學習領域 
主要領域： 

次要領域： 

設計理念 

(如何連結場館資源) 

 

 

 

 

課程規劃 依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概述學習目標、教學方式、評量

方式等 

 

 



26 
 

二、團隊組織及運作(申請學校團隊成員之分工，以及執行本案團隊

之組織架構) 

三、預期效益（請分項條列簡述） 

 

備註：計畫書總頁數至多 5頁(不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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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核定表 
                  

申請單位：XXX 單位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說明 

業務費 

   5. 出席費、稿費、講座鐘點費及
工讀費、_____、______、
______等等訂有固定標準給付
對象之費用。 

6. 依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
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
標準表規定之相關費用 。 

7. 辦理業務所
需    、       、 
       、      、      。 
 

8. 詳細經費規劃請見附件 1-6-1 

合  計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附件 1-6(使用單位：學校/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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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核定表 
                  

申請單位：XXX 單位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辦理 

彈性經費額度: 

■無彈性經費 

□計畫金額 2%，計     元(上限為 2萬 5,000元) 

備註： 
九、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十、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十一、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

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十二、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

參考。 
十三、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十四、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

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

款項。 

十五、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

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十六、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

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附件 1-6(使用單位：學校/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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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業務

費 

1.○○國中小 

出席費(範例) 2,500 人次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

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定辦

理，核實支付。 

(請依實際狀況

編列) 
   (請務必填寫說明欄) 

     

     

     

     

小計     

2.○○國中小 

(請自行增列)     

     

     

小計     

合    計     

 

  

課程發展附件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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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藝起來尋美」-教育部推動
國民中小學辦理美感體驗教育計畫 

申請表件 

類別 序號 內容 

藝文場館合
作案(含前
期 17所種
子學校) 

1 

體驗課程名稱： 

種子學校聯絡窗口：○○國民中小學/聯絡人(含職稱)/電話/email                                   

合作藝文場館：○○藝文場館 

2 

體驗課程名稱： 

種子學校聯絡資訊：○○國民中小學/聯絡人/電話/email                                    

合作藝文場館：○○藝文場館 

藝術家或專
業藝文團體
合作案 

1 

體驗課程名稱： 

種子學校聯絡窗口：○○國民中小學/聯絡人(含職稱)/電話/email                                   

合作藝文場館：○○藝文場館 

2 

體驗課程名稱： 

種子學校聯絡資訊：○○國民中小學/聯絡人/電話/email                                    

合作藝文場館：○○藝文場館 

藝文場館合
作案計畫經
費總額 

申請本部補助款(A) 地方政府自籌款(B) 
計畫總經費 

(C)=(A)+(B) 

元 元 元 

縣市政府聯
絡窗口 

聯絡人(含職稱)  電話  

email  

 

附件 1-7(使用單位：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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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108年度○○國民中小學辦理「藝

起來尋美」-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

辦理美感體驗教育計畫成果報告 
 

 

 

 

 

 

 

 

 

學校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承辦人(核章)：                 校長(核章)： 

 

中華民國 10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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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發展成果 

學校類型 □非偏遠地區  □偏遠地區 

合作藝文場館  

場館資源摘述 

 

課程主題  

課程名稱  

課程類型 □文化體驗課程 □文化美感體驗課程 

課程內容 
□電影類  □視覺藝術類  □音樂及表演藝術類  □文學閱讀類 

□文化資產類  □工藝設計類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教學節數         節 

連結學習領域 
主要領域： 

次要領域： 

設計理念 

(如何連結場館資源) 

 

 

 

 

課程規劃 依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描述學習目標、教學方式、

評量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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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評計畫執行情形(包括課程發展、活動實施、師生回饋等，請

進行量化與質化評估) 

三、相關附件(專家輔導紀錄、教師至藝文場館踏查記錄、課程發展

相關會議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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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補助基準 

一、課程發展 

(一)兼代課鐘點費補助上限說明 
         教育階段 

課程規劃 
國小 

參與教師數 3 位(含)教師以內 4~6位教師 

補助項目 兼 代 課 鐘

點費上限 

課程發展

相關費用 

合計(元) 兼代課鐘

點費上限 

課程發展

相關費用 

合計(元) 

教學節數 3節 11,520 14,400 30,000 23,040 21,960 45,000 

教學節數 6節 19,200 15,800 35,000 38,400 11,600 50,000 

(一)兼代課鐘點費上限編列說明: 
1.3位(含)教師以內 
(1)教學節數 3節：320*1週 2節*6週*3人=11,520元 
(2)教學節數 6節：320*1週 2節*10週*3人=19,200元 
2.4~6位教師 
(1)教學節數 3節：320*1週 2節*6週*6人=23,040元 
(2)教學節數 6節：320*1週 2節*10週*6人=38,400元 
(二)課程發展相關費用 
依計畫規劃得編列出席費、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國內旅費、教學材料費、印刷費、誤餐費、資
料蒐集費及雜支等。 

 

         教育階段 

課程規劃 
國中 

參與教師數 3 位(含)教師以內 4~6位教師 

補助項目 兼 代 課 鐘

點費上限 

課程發展

相關費用 

合計(元) 兼代課鐘

點費上限 

課程發展

相關費用 

合計(元) 

教學節數 3節 10,800 19,200 30,000 21,600 23,400 45,000 

教學節數 6節 17,280 17,720 35,000 34,560 15,440 50,000 

(一)兼代課鐘點費上限編列說明: 
2.3位(含)教師以內 
(1)教學節數 3節：360*1週 2節*5週*3人=10,800元 
(2)教學節數 6節：360*1週 2節*8週*3人=17,280元 
2.4~6位教師 
(1)教學節數 3節：360*1週 2節*5週*6人=21,600元 
(2)教學節數 6節：360*1週 2節*8週*6人=34,560元 
(二)課程發展相關費用 
依計畫規劃得編列出席費、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國內旅費、教學材料費、印刷費、誤餐費、資
料蒐集費及雜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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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項目參考表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說明 

兼代課鐘點費 320(國小) 

360(國中) 

節 依據「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

支給基準表」規定辦理，核實支付。 

課程發展相關費用 

出席費 2,500(建議

支給上限) 

人次 邀請專家學者進行課程設計，依「中央政

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規

定辦理，核實支付。 

講座鐘點費 2,000(建議

支給上限) 

節 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辦理，核實

支付。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代課鐘點費、諮詢費、講座鐘點費等機關

負擔部分，扣繳費率 1.91%計算。 

國內旅費  式 外聘專家學者、計畫成員執行計畫所需車

資及差旅費，依「國內差旅費報支要點」

辦理，核實支付。 

教學材料費  式 用於體驗課程等相關教材教具費 

印刷費  式 印製計畫相關會議、教材、活動所需資料。 

資料蒐集費 30,000( 建

議 支 給 上

限) 

式 一、凡辦理計畫所須購置或影印必需之參

考圖書資料等屬之。 

二、圖書之購置以具有專門性且與計畫直

接有關者為限。 

三、擬購圖書應詳列其名稱、數量、單價

及總價於計畫申請書中。 

四、檢附廠商發票核實報支。 

資料檢索費  式 辦理計畫所需資料檢索費，其經費應依需

求核實編列。 

誤餐費 80 人次 相關會議所需誤餐費 

雜支  式 業務費 6%以內，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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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發展補助基準 

 

 

 

 

 

 

 

備註：前期學校辦理課程修整與精進，每校補助以 4萬元為原則。 

二、課程實踐 

(一)補助項目參考表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說明 

出席費 2,500(建議支

給上限) 

人次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

費支給要點」規定辦理，核實支付。 

講座鐘點費 2,000(建議支

給上限) 

節 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辦理，

核實支付。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出席費及講座鐘點費等機關負擔部

分，扣繳費率 1.91%計算。 

國內旅費  式 外聘專家學者執行計畫所需車資，依

「國內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核實

支付。 

保險費  式 辦理體驗課程之學生及非教職人員
所需保險費 

交通費  式 辦理體驗課程所需租車費用 

印刷費  式 印製相關教材或學習單等資料 

教學材料費  式 用於體驗課程等相關教材教具費 

誤餐費 80 人次 相關會議所需誤餐費 

雜支  式 業務費 6%以內，凡前項費用未列之

辦公費用 

 

 

            

 

單一學校合作案 

學校 場館 合計 

體驗課程發展 5萬元 5萬元 10 萬元 

體驗課程發展+1項選辦任務 5萬元 7萬元 12萬元 

體驗課程發展+2項選辦任務 5萬元 9萬元 14萬元 

體驗課程發展+3項選辦任務 5萬元 12萬元 17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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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基準 

體驗課程類型 

節數 

說明 
4節(含)以下 

5節以上且實施課

程達 1日以上 

藝文場館體驗(本部) 30,000  40,000    

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文

化部) 
25,000  35,000  

結合藝文場館參訪

者，得參照藝文場館

補助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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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教育部 107年度課程發展階段合作學校與場館一覽表 

序號 藝文場館 種子學校 課程名稱 場館所在地 

1 
齊東街日式宿舍-臺北琴

道舘 
臺北市東門國民小學  

悠遊古今、琴韻繞樑 
臺北市 

2 錢穆故居 臺北市溪山國民小學 如沐人文學風 臺北市 

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臺北市南門國民小學 面面劇到 臺北市 

4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臺北市麗山國民小學 藝起去話畫 臺北市 

5 國立故宮博物院 新竹市香山國民小學 
「雍」抱 前「瓷｣ 今

「聲」 
臺北市 

6 臺北教育大學北師美術館 新北市鷺江國民小學 

One Piece Museum游

弋‧藝遊(三)- 當代

建築再現經典-北師美

術館踏查 

臺北市 

7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 臺北市雨農國民小學 
走讀鳥類之美-翩翩飛

羽 
臺北市 

8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

怖景美紀念園區 
新北市五華國民小學 

權心權力來創作 
新北市 

9 朱銘美術館 新北市金美國民小學 

手舞足蹈「藝」起來-

三軍立正站好！-朱銘

美術館踏查 

新北市 

10 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南市五王國民小學 詩情畫意現童趣 臺南市 

11 奇美博物館 臺南市虎山實驗小學 藝術修復這件事 臺南市 

12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

中學 

我是策展人 
臺南市 

13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嘉義縣北美國民小學 陶塑幸福時光 嘉義縣 

14 梅嶺美術館 嘉義縣後塘國民小學 「蓪」古博今話燈花 嘉義縣 

15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傳藝

宜蘭園區) 
宜蘭縣中興國民小學 

傳藝 333遊園新體驗

及傳習手作課程 
宜蘭縣 

16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苗栗縣錦水國民小學 藝起陶陶看 苗栗縣 

17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

心 
南投縣福龜國民小學 

藝起來尋美~竹見好生

活 
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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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文化部文化體驗課程一覽表 

一、107年度文化部文化體驗內容徵選補助作業要點獲補助案件 
 

序號 單位名稱 計畫名稱 備註 

1 文水藝文事業有限公司 名畫偵探  北區 

2 磚木取夥故事劇場工作室 踩踏泥土的戲劇種子 北區 

3 偶偶偶劇團 物品劇場體驗課程-紙藝創遊 北區 

4 大幫你工作室 好客麗麗-母語歌謠文化體驗計

畫 

北區 

 

5 

 

蔡幸珍  繪聲繪影‧戲說文學~繪本 X 即興

劇 X 閱 

讀三部曲 

北區 

6 奇點劇團  「小動物嘉年華」兒童戲劇創作

體驗 

北區 

 

7 
日日田職物所(日日田文創設計 

有限公司) 

 

神農工藝學校  北區 

8 巫婆戲劇魔法故事屋 與你戲說新竹歷史-唐山過台灣 北區 

9 拾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和古蹟玩遊戲  北區 

10 幸運草偶劇團 偶來說故事  北區 

11 光環舞集舞蹈團 來自身體的行動-你很特別 北區 

12 世界宗教博物館 原藝世界文化體驗 北區 

13 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 說唱 VS 文學  北區 

 

14 
財團法人李天祿布袋戲文教基 

金會 

 

林園訪古看戲趣 北區 

15 甘樂文創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茶覺生活－三峽茶文化體驗教育

課程 

北區 

16 安琪歌子戲工作坊 遊戲歌仔  北區 

17 詠荏藝術咖啡空間 版畫印相  北區 

18 巫素琪  當地方學遇上教習劇場 中區 

19 新和興總團 歌仔戲【改頭換面~綁大頭】 中區 

20 昇平五洲園 偶趣不可思藝  中區 

21 郭凱遠  再現傳統染藝之美～藍染 中區 
 

22 

 

萍蓬草兒童劇團 彰化縣 107 年度文化與教育結

合-「表演 藝術教學及示範演

出」計畫 

中區 

23 智連紅多元創思工作坊 阮ㄟ腳步在雲林~布馬，你要去

哪? 

中區 

24 徐菊英  書道與拓碑  中區 

25 悠然舞集舞團 偏鄉小校的舞蹈藝術體驗活動 中區 

26 微笑唸歌團 鬥陣來唸歌  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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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棟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帶著小學生走讀臺灣史 中區 

28 楊麗琴  植物藍染  中區 

29 台灣城鄉風貌人文發展協會 回到阿嬤ㄟ紅龜粿年代 中區 

30 圓仔花樂團 廟口扮仙趣—北管音樂文化體驗 中區 

31 吳敏華 街區尋百工—民俗禮儀篇 南區 

32 薪傳兒童舞蹈 舞型我塑創作樂 南區 

33 稻草人現代舞蹈團 「身體書法家」會跳舞的文字 南區 

34 林玉婷 大家的蛋糕房子 南區 

35 南熠樂集 Touch Board 互動音樂即時體驗 南區 

36 社團法人打狗文史再興會社 悅讀哈瑪星-我的新濱老街廓 南區 

37 高雄市立圖書館 繪繪小達人創作體驗課程 南區 

38 陳冠安 如膠似漆 南區 

  39 張文慧 玩戲話童年 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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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心驛耕新關懷協會 聽老屋說新港—心驛耕新歷史

建築夢想 

計畫 

東區 

  41 
 

台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 鲫 仔 魚 欲 娶 某 — 台 灣 童 謠 

的 延 伸 — 說 

唱、圖像創作 VR 虛擬實境 

東區 

42 AMIS 旮亙樂團 從這片海到那片土地 東區 

  43 彭歲玲 藝想天開—本土語詩畫創作 東區 

44 WeArt 表演藝術平台 身體裡的小宇宙創作計畫 東區 

45 臺東縣成功鎮愛鄉協會 新港漁村文化體驗 東區 

46 高雄市爵士芭蕾舞團 阿朗壹 Aljungic 藝學迴鄉計畫 東區 

47 花蓮縣林田山林業文化協進會 森愛林業文化情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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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文場館體驗課程 

序號 機關（單位）名稱 活動（課程）名稱 區域 

 

1 
國家人權博物館 人權你我他─兒童人權教育體 

驗課程 

北區 

 

2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乘風而行-2019 年管風琴推廣 

音樂會 

北區 

 

3 
國立臺灣博物館 發現臺灣小學堂 北區 

 

4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委辦單位：財團法人全聯善美的 

文化藝術基金會) 

傳藝 333 遊園新體驗 北區 

 

5 
蒙藏文化中心蒙藏文化館 蒙藏文化生活體驗活動 北區 

6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苗栗工藝產業研發分館） 

工。藝。客 北區 

7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 

動手藝起玩–手作工藝體驗 

活動 

北區 

8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臺灣 

工藝文化園區（南投） 

工藝動動手 體驗學習計畫 中區 

 

9 
臺中國家歌劇院 《藝起進劇場》-戲劇篇 中區 

 

10 
臺中國家歌劇院 《藝起進劇場》-舞蹈篇  

 

11 
國立臺灣美術館 臺灣美術小劇場 中區 

 

12 
國立歷史博物館 【酷獸來了-真實與想像的奇 

幻體驗】行動博物館 

中區 

 

13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 

術文化中心 

衛武營主題導覽系列-音樂廳 

管風琴導覽 

南區 

 

14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9 臺史博出任務 南區 

 

15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遇見史前台灣玉 東區 

備註：共 14 個藝文場館（域）、15 個體驗活動上傳。 

 


